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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工日期填错 身故遭保险拒赔
起诉澄清时间 法院判决应赔付
□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居鹏

车祸身亡

保险公司拒赔

年仅 30 多岁的庄晓华在双休

日外出游玩时， 遭遇交通事故不幸

身亡， 而他上有老、 下有小， 是家

里的顶梁柱。

他的意外离世， 不仅给父母妻

儿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， 在经济上

也是陷入困境。

幸好， 庄晓华所在的公司替员

工购买了一份保险， 遭到意外身故

这一情况应属保险理赔的范围， 按

照保险合同可以获得 20 万元的赔

付。

为此， 公司积极提供了合同和

相关材料， 庄晓华的家人于是向保

险公司提出理赔。

万万没想到， 这一理赔竟遭到

了保险公司的拒绝。

那么，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

什么呢？

离职日期

成为理赔关键

原来， 这份意外保险和普通保

险不同， 它是作为员工福利由公司

统一购买的， 许多赔付的前提条件

设定为公司在职员工。

庄晓华遇车祸死亡的日期是

2016 年 7 月 2 日， 这天是星期六。

而单位人事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

在为庄晓华办理退工和退保手续

时， 误以为退工日期必须填写工作

日， 便将退工日期填为 2016 年 7

月 1 日。

保险公司于是抓住单位的这个

纰漏， 一口咬定员工在 2016 年 7

月 1 日就已经离职。

虽然单位退保日期是 2016 年

8 月， 在员工死亡之后， 但单位在

退保申请上也写了死者离职日期是

2016 年 7 月 1 日。

根据保险合同， 该保险只有在

职员工才有资格理赔， 保险公司认

为庄晓华在发生交通事故前一天已

经离职， 因此不同意理赔。

为了此事， 家属与保险公司前

前后后交涉了将近 2 年， 保险公司

始终拒绝理赔。

提起诉讼

澄清离职时间

无奈之下， 庄晓华的家人找到

我寻求法律帮助， 希望通过诉讼让

法院来断一个是非。

于是我代表死者家属对保险公

司提起了诉讼， 在法庭上我着重指

出：

庄晓华与第三人之间的劳动关

系 2016 年 7 月 1 日并未终止 ，

2016 年 7 月 2 日交通事故发生时

庄晓华与第三人之间仍存在劳动关

系。

首先， 判断庄晓华与第三人劳

动关系是否解除、 何时解除， 不能

仅仅依据用人单位的自述， 而是要

结合所有相关证据进行综合的判

断。

劳动关系作为合同关系的一

种， 无论是建立、 变更还是解除，

都必须经过要约、 承诺的程序， 且

当事人之间必须有相应的意思表

示。

就本案而言， 原告提交的证据

足以证明 ： 2016 年 7 月 1 日当日

以及之前， 无论是格兰富公司， 还

是庄晓华本人， 均没有解除劳动关

系的意思表示， 更没有向对方发出

要约或承诺。

因此， 从劳动合同当事人的角

度来看， 双方缺乏解除劳动关系的

合意 ， 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

果。

着重论述

日期属于误填

随后， 我又通过一系列证据，

论证了 “庄晓华在事故发生时属于

公司员工并未离职 ” 这一关键问

题。

我在代理意见中提请法庭注

意： 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， 公司曾

安排庄晓华 2016 年 7 月 3 日加班，

在庄晓华发生交通事故后， 公司不

得不取消了庄晓华的加班。

这充分说明， 庄晓华和公司的

劳动关系在 2016 年 7 月 1 日 、 7

月 2 日时仍然处于存续状态。

格兰富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，

向被告办理减保手续时所填的

“2016-7-1”， 仅仅是指庄晓华的

最后工作日， 最后工作日不等于劳

动关系解除日。

况且， 公司已经出具了书面说

明 ， 解释了其将减员日期填成

“2016-7-1” 是误填。 原告为此也

提供了相反证据， 足以印证将减员

日期填成 “2016-7-1” 确实是误

填。

日期填错

不应发生效力

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， 我

在法庭上指出：

退一步说， 即使公司故意将解

除劳动关系日期填成 “2016-7-

1”， 也有悖 “意思表示要到达才能

生效” 的基本法理， 这一 “解除”

也应该是无效的。

首先， 根据公司的 《员工综合

福利保险协议》 中对于 “离职” 的

定义 ， 庄晓华不符合其中任何一

条：

2016 年 7 月 2 日之前 ， 庄晓

华和公司之间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

合意。

2016 年 7 月 2 日之前 ， 庄晓

华和公司的劳动合同不存到期终止

情形。

2016 年 7 月 2 日之前 ， 庄晓

华没有单方面离职的言行， 公司也

没有向庄晓华发出过单方解除或终

止劳动关系的通知， 不存在 “被保

险人不在投保人处从事工作， 且投

保人同意按解除劳动关系或劳动关

系终止处理的情形”。

按照基本法理， 即使公司要单

方解除劳动合同， 也需要将单方解

除的意思表示送达庄晓华后才有可

能生效， 且解除通知不应该具有溯

及力。

但纵观全案， 公司告诉被告其

与庄晓华解除劳动关系时已经是

2016 年 8 月份 ， 此时庄晓华已经

去世。

也就是说， 在庄晓华生前， 公

司并未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有效送

达给庄晓华。

因此， 劳动关系在庄晓华生前

不产生解除的法律效力。

公司于 2016 年 8 月份通知被

告将其与庄晓华劳动关系追溯到

2016 年 7 月 1 日解除当然也是无

效的。

《员工综合福利保险协议》 第

21.3 条也约定： 自保险人接到解除

协议申请书之日起 ， 保险责任终

止。

这也是符合 “到达生效” 的基

本法理。

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

定， 庄晓华与格兰富公司的劳动关

系终止原因应当被认定为因劳动者

死亡而终止， 终止日期应是 2016

年 7 月 2 日， 除此之外的解除或终

止日期， 在庄晓华生前未能有效送

达到庄晓华的情况下 ， 都是无效

的。

法院判决

保险应当赔付

最后我强调： 2016 年 7 月 2 日，

在庄晓华死亡的一瞬间， 根据 《保险

法》 第四十二条规定， 被告即产生给

付保险金的法定义务。

公司于 2016 年 8 月份将庄晓华

离职日期提前到 2016 年 7 月 1 日 ，

侵害了受益人的合法权益， 无论出于

何种原因和目的， 都应当是无效的。

而被告保险公司基于无效申请的

退保行为作出的拒赔决定， 也是无效

的。

因此， 在庄晓华死亡时， 庄晓华

与公司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， 属于保

险责任范畴。

被保险人庄晓华在保险期内发生

保险条款约定的意外身故情形， 保险

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赔付被保险人保险

金 20 万元。

本案经过审理， 我方的诉求最终

获得了法院的支持。 一审判决后， 保

险公司没有上诉 ， 主动履行了理赔

20 万元的义务。 （文中人物为化名）

公司员工双休日外出时遭遇车祸死亡， 根据公司为员工购买

的意外保险， 这种情况可获得 20 万元的赔付。

然而公司人事在填写退工单时发生了纰漏， 将退工时间提前

了一日。

就是这一日之差， 让保险公司有了拒赔的理由： 根据保险合

同， 该保险只有在职员工才有资格理赔， 保险公司认为死者在发

生交通事故前一天已经离职， 因此不同意理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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